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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就进一步贯彻落实  

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2011年第60号  

·关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回拨已转持国  

·关于印发《会计改革与发展“十二五”规划  

·关于继续对邮政企业代办金融业务免征营业  

·关于进一步落实《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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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号——信息披露  

·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财政厅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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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关于2011年度大学生医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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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厦门市非税收入管理办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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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局、外汇管理部，深圳、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宁波市分局，各

中资外汇指定银行： 

    为促进银行业务电子化、网络化发展，便利外汇指定银行（以下简称银行）和个人办理个人结售汇

业务，同时规范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《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（见附件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    一、银行应严格按照《办法》规定开办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。其中，银行开办境外个人电子银

行结汇业务的，技术上应具备自动提取境外个人身份信息、并以“国别代码+身份证件号码”的形式自动

录入个人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。暂不具备技术条件的银行可先开办境内个人业务，待条件具备后

再向外汇局报备开展境外个人业务。 

    二、各银行开办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，应严格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

汇业务管理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9]56号）的要求，实现对本行柜台和电子渠道分拆结售汇行为的统一管

理。  

   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、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，应立即转发辖内支局、城市商业银行、农村商

业银行、外资银行；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应及时转发所辖分支机构。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向国家外

汇管理局反馈。 

    联系电话：（业务）010-68402449  68402152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技术）010-68402377 

    附件：《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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